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5014號 

被處分人：臺中市水肥清除商業同業公會

址    設：臺中市北屯區陳平路11巷 10號

代 表 人：賴○○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 110年訂定及接續於 113年調漲水肥清除價目表

之行為，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

二、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民眾反映被處分人臺中市水肥清除商業同業公會(下

稱臺中市水肥公會)公告自113年 12月 1日實施「113年水

肥清除價目表」(下稱案關價目表)，疑涉有聯合行為。

二、經函請臺中市水肥公會到會陳述及提供相關資料，略以：

(一)該公會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成立，目前會員共 33 家事

業。該公會自承 110 年設立時即依據 110 年 11 月 23 日

該公會理監事會議決議，訂定臺中市民宅及大樓水肥清

除費用，並於 110年 11月 25日發函予臺中市水肥清除

同業。

(二)該公會自承 113 年 10月至 11月間透過「清除公會理監

事事務小組」LINE 群組(下稱公會理監事 LINE 群組)討

論，內容略以：「公會明定臺中市水肥清除費用表進行

規範……是否有修正空間讓清除業者價格規範成立 也

能獲取最大利益.及規避同業破壞市場價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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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公會將以下列清除牌價進行公告 並於 12月 1日

起實施清除新價制 至於同業會員的遵循與否.這並不是

我們能解決的問題 我們商議推行臺中市水肥清除的起

始單價.至少能保障水肥清除業(會員)的基本行情價.也

能完成台中市區域價格的地板價」，亦於群組中討論工

業區水肥每公噸調漲○元等內容，經公會理監事會議決

議通過「113 年水肥清除價目表」，並於 11 月 13 日將

價目表公告在該公會會員LINE群組及臉書。該公會已於

到本會陳述當日(114年 6月 17日)，即公告周知會員撤

銷 113年公告之水肥清除價目表，並同步公告於公會臉

書。

(三)「113 年水肥清除價目表」係依照清運費用，配合施工

處理量及工時調整，較 110年公告牌價，並無大幅度增

加。該公會所公告牌價係清除業者最低的起始價，並無

暴利，僅供會員參考，各自估算報價。又公會對會員無

拘束力，亦無監督會員營運及收費情況的能力。

三、經訪查臺中市水肥公會相關業者獲悉：該公會會員對於公

會113年公告水肥清除價目表，基本上無反對意見。

四、經函請臺中市政府提供相關資料：

(一)該府環境保護局訂有「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資源

處理中心進廠管制要點」管制水肥清除業者進廠相關規

定；另廢棄物清除業者需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申報廢棄物清理流向，並應符合「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所訂各項規定。

(二)101 年迄今臺中市水肥資源處理中心向水肥清除業者收

取處理費用未有調整。該府核准水肥清除業者共 39

家，113年度及114年 1月至6月水肥清除業者實際清運

總量分別為7萬7,035公噸及3萬5,818公噸。

(三)該市所轄水肥清除業者向用戶收取之清運費，因業者之

收費、服務項目與收費標準相關委託清運合約屬於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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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契約，由合約雙方自行議定。

理  　由

一、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 1項本文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為。」同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

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

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

能者」。同法第 14條第 4項規定：「第 2條第 2項之同業

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

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

為。」是以，倘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即有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虞。同

法第40條第 1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條、

第15條、第 19條及第20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

上5,000萬元以下罰鍰……。」

二、按公平交易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

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視為本法所稱

事業。」臺中市水肥公會係依商業團體法暨施行細則設

立，其章程第 3 條載明以推廣國內外貿易，促進經濟發

展，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協助政府行政為宗

旨，故臺中市水肥公會屬公平交易法第 2條第 2項所稱之

「事業」，為本案行為主體。

三、市場界定：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規定，水肥係屬一般廢

棄物，其處理方式除一般家戶可向各縣市環保局申請外，

係將水肥委託合法清除機構清理。案關價目表係約束水肥

清除服務價格，包含工業區、住宅及商辦大樓、透天、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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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及公寓(集合式住宅)等，故產品市場為「水肥清除服務

市場」。又據臺中市水肥公會章程第 4條、第 6條分別載

明以臺中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凡在該區域內經營水肥

清除者應加入為會員，公會會員主要業務經營均以臺中市

行政區為範圍，倘交易相對人欲選擇或轉換其他縣市水肥

清除業者，需負擔額外之運費、時間等成本，故以臺中市

為地理市場。

四、聯合行為方式及內容：

(一)臺中市水肥公會於 110年 11月 23日透過理監事討論，

訂定臺中市民宅及大樓水肥清除費用，分別為每戶○元

及每公噸○元，並於 110年 11月 25日函知臺中市水肥

清除同業。

(二)嗣於113年 10月至 11月期間透過該公會理監事LINE群

組共同討論，重新議定水肥清除價目表，依類型區分為

工業區一律以每公噸○元、一般住宅及商辦大樓以每公

噸○元起、透天住宅 2公噸以下○元起計價，以及公寓

共用 1車 2 公噸○元起，並載有「除上述區分明定臺中

市水肥清除基本價格外.其他各種細項報價如統包.清

池.老客戶等等.請會員依照規範.施工方式.清除難易

度.清運距離等自行報價」之文字，嗣於同年11月 13日

公告在該公會會員LINE群組及該公會臉書，供會員及消

費者瀏覽參考。

(二)綜合前述情事，臺中市水肥公會訂定水肥價目表之行

為，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4項所稱同業公會經由理

監事討論以及理監事LINE群組討論等方式為約束事業活

動行為，屬價格聯合類型。 

五、被處分人會員確受建議價格表所約束：經查臺中市水肥公

會 110 年設立即訂定水肥清除牌價予同業，113 年接續修

正價目表置於該公會會員LINE群組及公會臉書供會員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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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大眾瀏覽。據本會調查該公會訂定價目表之目的乃係保

障水肥清除業者最低的起始單價，且部分會員本即期望透

過公會調漲水肥清除價格，以避免同業削價競爭；又多數

會員對於公會公告調漲價目表，無表示反對意見，部分會

員訂價與臺中市水肥公會調漲水肥收費趨勢相符，所屬會

員訂價決策實受公會價目表所拘束。

六、對市場功能之影響：臺中市水肥清除業者加入臺中市水肥

公會比例已逾 8成，另以 113 年臺中市水肥清運總量計

算，該公會所屬會員合計市場占有率亦逾 8成，臺中市水

肥公會訂定價目表之行為，有限制價格競爭之效果而足以

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七、綜上，臺中市水肥公會於 110 年訂定水肥清除價目表及

113年調漲價目表之行為，為同業公會經由理監事討論以

及理監事 LINE 群組討論等方式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且

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

第 1 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經審酌違法行為之動機及目

的；類型屬於價格聯合；持續期間自 110年 11月 23日至

114年 6月 16日；配合調查態度良好；及所屬會員之市場

地位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之因素，爰依同

法第40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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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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